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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附加早期危疾保障   讓您更安心



努力工作的您，同時非常注重身體健康，希望可以為家人建立穩定的資產，與家人共享
優質生活。所以，您需要一位伙伴守護您和家人，助您為未來和預料以外的事做好準
備。AIA承諾盡心瞭解您的生活憂慮和需要，致力提供最合適的危疾（又稱：重疾）保障
計劃。早期診斷和及時治療是克服疾病的關鍵，如不幸患上受保早期危疾，AIA會提供
現金賠償，用以支付沉重的醫療費用，減輕經濟負擔，與您並肩渡過難關。

您瞭解自己患上危疾的機會有多少﹖
您的危疾保障是否足夠﹖

您是否在病發初期便得到合適保障？

危難料   保障評估有必要

「進泰附加契約」附加于「泰然安心保」／「泰然安心保2」 
提供的整體疾病保障達100種，保障更全面，當中
包括：

繳納期到70歲  財務安排更有預算

保費繳納期到受保人70歲4，並享有早期危疾保障直到
100歲3。保費5在繳納期內不會因年齡而增加，讓您的理
財計劃更有預算。

數據源：
*   頭條日報（2014年2月25日瀏覽）

現時，愈來愈多人因為工作壓力沉重和不良生活習慣，
增加患上慢性疾病的風險。睡眠窒息症在香港已經變得
非常普遍，約有13萬名患者，當中每100名成年男性就
有4人受這種疾病困擾*。睡眠窒息症會導致病人長時間
缺氧，繼而引致窒息，增加患上嚴重心臟疾病、中風，
甚至在睡眠中猝死的風險。幸好醫學昌明，一些與心臟
相關的都市病已可透過微創手術進行治療，傷口的感染
率和風險不但較傳統開胸手術低，更可加快康復時間。

全面的早期危疾和嚴重兒童疾病保障

現今醫學發展迅速，不少疾病在病發初期便可獲得治療，提
高治癒機會。但突如其來的醫療開支，加上難以貼緊的醫療
費用通脹，難免對患者和家人造成負擔。「進泰附加契約」
附加于「泰然安心保」／「泰然安心保2」延展額外保障1,2讓您
和摯愛家人獲得全面保障。這個附加契約涵蓋廣泛的疾病
和治療方法，甚至在危疾的早期階段，便可給您全方位保
護。整體保障覆蓋54種危疾和7種嚴重兒童疾病（又稱：
兒童重大疾病）保障外，更讓您享有多達39種早期危疾保
障直到100歲3 （詳見保障疾病一覽表）。 

嚴重精神病

嚴重睡眠窒息症
市場首創

兒童疾病
自閉症

嚴重哮喘

保障
進泰附加契約 附加於「泰然安心保」／「泰然安心保2」



數據源：
^ 醫管局統計年報2011-2012

精神病和腦退化症有關的疾病

「進泰附加契約」為您帶來市場首創的保障，特別
涵蓋嚴重中樞神經性睡眠窒息症或混合性睡眠窒
息症、嚴重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和嚴重精神病，為您
和家人提供醫療需要。

• 患有嚴重中樞神經性睡眠窒息症或混合性睡眠
窒息症和嚴重阻塞性睡眠窒息症的患者睡眠時
有可能窒息，導致長期缺氧影響心肺功能，因
此增加患上高血壓、中風和心臟病的風險，甚
至會在睡夢中猝死。

• 香港有接近3萬人因精神病而入住公立醫院，
精神病門診需求量大，成為全港第三大專科門
診，每年求診人次達75.6萬^。情緒困擾在我們
的生活中似乎不可避免。

• 腦退化症（又稱：老年癡呆症）是另一種經常被
忽略的疾病。在發病初期，腦退化症患者只會
記憶力變差和情緒不穩；患者在晚期時才會出
現癡呆情況。只有及早診斷和及時的治療，才
有可能延長退化時間。

自閉症

「進泰附加契約」針對3種包括自閉症在內的嚴重兒
童疾病，為您和子女建立完善保障。自閉症患者不
能進行正常的語言表達和社交活動，常做一些刻板
和重複性的動作和行為。孩子在2歲前可能開始有
自閉症症狀，可是往往患病後期才得到診斷，所以
您需要及早計劃，令自己和孩子免受這些疾病的困
擾，紓緩家中負擔。

保障疾病更多元化 糖尿病併發症

附加契約保障範圍包括「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和「周圍
動脈疾病的血管介入治療」，讓患者儘早安心接受治
療。糖尿病屬于慢性都市病，如不及早醫治，可惡化
成「糖尿上眼」和因「糖尿腳」導致截肢。及時治療才
有可能預防糖尿病併發症。

微創手術和治療 

微創手術是目前外科手術的新趨勢，不少普遍的都
市病都可以透過微創手術進行治療，減少手術帶來
的創傷，加快康復時間，然而亦所費不菲。附加契
約保障範圍覆蓋多種微創手術和治療，可以減輕醫
療負擔。

原位癌和早期癌症

「進泰附加契約」提供全面的原位癌和早期癌症保
障，其中覆蓋皮膚癌保障更屬業界先驅。附加契約
更為原位癌提供多達2次的保障6。癌症患者如能在
發病早期得到適當治療，便可大大減低轉化成嚴重
危疾的機會。 

紅斑狼瘡

附加契約提供對「次級嚴重系統性紅斑狼瘡」的保
障，讓紅斑狼瘡患者在病發初期便可得到保障。在
香港，紅斑狼瘡並不算罕見，這種疾病不但影響皮
膚，也影響全身各個系統，及時醫治才是戰勝病患
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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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種類 保障疾病／治療 賠償額a

（按原有附加契約保額的百分率）

早期危疾

39
種
早
期
危
疾

‧ 原位癌

‧ 早期惡性腫瘤

‧ 經皮穿刺冠狀動脈介入7

‧ 微創進行直接的冠狀動脈搭橋手術

‧ 周圍動脈疾病的血管介入治療

‧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 嚴重阻塞性睡眠窒息症

‧ 嚴重中樞神經性睡眠窒息症或混合性睡眠窒息症

‧ 嚴重精神病

‧ 自閉症

‧ 因疾病或受傷導致智力缺陷

‧ 嚴重哮喘

‧ 骨質疏鬆症連骨折

嚴重兒童疾病

20%29種早期危疾（不包括下列的早期危疾）

保障期

直到100歲3

直到100歲3

直到70歲3

直到18歲3

3種
嚴
重
兒
童
疾
病

（個人最高賠償限額為
240,000港元／30,000美元）a

20%

（個人最高賠償限額為
120,000港元／15,000美元）a

10%

（每項早期危疾個人最高賠償限額為
240,000港元／30,000美元）a

20%

a. 澳門幣的個人最高賠償限額與港元相同。澳門幣只適用於澳門繕發之保單。

註：
1. 由此附加契約所支付的早期危疾和／或嚴重兒童疾病預支保額的總和，不得超過附加契約保額。當我們支付任何預支保額後，有關款項的總額相當於附加契約保額，此附加

契約將隨即終止。
2. 基本保單的現時基本保額，將按此附加契約所作出的任何預支金額而減少。基本保單和此附加契約的保費也會隨現時基本保額減少而相應降低。 
3. 早期危疾保障（除骨質疏鬆症連骨折外）會在受保人年滿100歲生日後緊隨着的保單周年日當日終止。嚴重兒童疾病則保障到18歲。「骨質疏鬆症連骨折」保障期到受保人年滿

70歲終止。
4. 保障會在受保人年滿100歲生日後緊隨着的保單周年日當日終止或基本保單終止，以較早者為准。
5. 保費會按照受保人投保時的年齡厘定，並不會按年齡增加而遞增。然而保費率為非保證，本公司保留不時檢討保費率之權利。
6. 在兩處不同器官群的原位癌 ，最多支付賠償兩次，惟該兩次賠償總和不得超過240,000港元／240,000澳門幣／30,000美元。
7. 若基本保單為「泰然安心保2」，保單內只會就「經皮穿刺冠狀動脈介入」支付早期危疾保障一次。若基本保單為「泰然安心保」，當此附加契約生效時，「血管成形術及其他冠

狀動脈疾病之創傷性療法」的保障將停止適用。

賠償一覽表

保障
進泰附加契約 附加於「泰然安心保」／「泰然安心保2」



組別 1  癌症

組別 3  與神經系統
 有關的疾病

早期危疾和嚴重兒童疾病
（「進泰附加契約」保障）

8. 于頸動脈進行血管成形術或內膜切除術
9. 植入大腦內分流器 
10. 早期腦退化症
 （包括早期亞爾茲海默氏症）  
11. 大腦動脈瘤的血管介入治療 
12. 次級嚴重細菌性腦（脊）膜炎  
13. 次級嚴重昏迷 
14. 次級嚴重腦炎 
15. 中度嚴重腦部損傷 
16. 中度嚴重癱瘓
17. 嚴重精神病
18. 腦硬膜下血腫手術 
19. 腦下垂體腫瘤切除手術 
20. 自閉症^  
21. 因疾病或受傷導致智力缺陷^

3. 主動脈疾病的血管介入治療或主動脈瘤
4. 心瓣膜疾病的次級創傷性治療 
5. 次級嚴重心臟疾病 
6. 微創進行直接的冠狀動脈搭橋手術
7. 經皮穿刺冠狀動脈介入7

（「泰然安心保」尊享）

「泰然安心保」／「泰然安心保2」
原有保障

12. 亞爾茲默氏病／不可還原之器質性腦退化
疾病

13. 植物人
14. 細菌性腦（脊）膜炎 
15. 良性腦腫瘤
16. 昏迷
17. 腦炎
18. 偏癱
19. 嚴重頭部創傷
20. 運動神經原疾病
21. 多發性硬化症
22. 肌營養不良症
23. 癱瘓
24. 巴金森症
25. 脊髓灰質炎
26. 進行性核上神經痲痺症
27. 嚴重重症肌無力
28. 中風
29. 須作手術之腦動脈瘤

2. 心肌病
3. 冠狀動脈手術
4. 心臟病
5. 心瓣置換及修補
6. 傳染性心內膜炎
7. 其他嚴重的冠狀動脈疾病
8. 肺動脈高血壓（原發性）
9. 主動脈手術
10. 保障血管成形術及其他冠狀動脈疾病之
創傷性療法(適用于「泰然安心保」保單
持有人)／經皮穿刺冠狀動脈介入(適用
于「泰然安心保2」保單持有人)

11. 俱心臟併發症的川崎病^ 

組別 2 與心臟有關的疾病

市場首創

保障疾病一覽表

保障
進泰附加契約 附加於「泰然安心保」／「泰然安心保2」

1. 原位癌

2. 早期惡性腫瘤
指以下任何一種情況：
（a） 早期前列腺癌（TNM評級為T1a／T1b級別）；
（b） 被分類為RAI級別 I或 I I的慢性淋巴性

白血病；或
（c）皮膚癌（非黑色素瘤）

1.（a）癌

 （b）原位癌
包括下列器官：乳房、子宮頸（第三階段的
子宮頸表層細胞癌變（CIN III）或原位癌）、
子宮、卵巢、輸卵管和陰道／外陰

 （c）早期惡性腫瘤
指以下情況：
早期甲狀腺癌（TNM評級為T1N0M0級別）

保障包括下列器官：大腸和直腸、陰莖、睾丸、
肺、肝、胃和食道、泌尿道和鼻咽



早期危疾和嚴重兒童疾病
（「進泰附加契約」保障）

「泰然安心保」／「泰然安心保2」
原有保障

組別 4  與主要器官和功能
 有關的疾病

30. 急性壞死及出血性胰腺炎
31. 再生障礙性貧血
32. 慢性肝病
33. 末期肺病
34. 暴發性病毒性肝炎
35. 腎衰竭 
36. 主要器官移植
37. 腎髓質囊腫病
38. 系統性紅斑狼瘡連狼瘡性腎炎
39. 系統性硬皮病

40. 因輸血而感染愛滋病
41. 失明
42. 慢性腎上腺功能不全（即阿狄森氏病）
43. 庫賈氏病
44. 伊波拉
45. 象皮病
46. 失聰
47. 失去一肢及一眼
48. 喪失語言能力
49. 失去兩肢
50. 嚴重燒傷
51. 壞死性筋膜炎
52. 因職業感染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
53. 嗜鉻細胞瘤
54. 嚴重類風濕性關節炎
55. 不能獨立生活（保障期至65歲終止）
56. 末期疾病
57. 胰島素依賴型糖尿病^
58. 成骨不全症第三型^
59. 斯蒂爾病^

22. 膽道重建手術 
23. 慢性肺病 
24. 肝炎連肝硬化 
25. 次級嚴重再生障礙性貧血 
26. 次級嚴重腎臟疾病 
27. 次級嚴重系統性紅斑狼瘡 
28. 肝臟手術 
29. 主要器官移植（於器官移植輪候冊名單上）
30. 單肺切除手術 
31. 嚴重哮喘^

32.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33. 周圍動脈疾病的血管介入治療 
34. 意外引致的臉部燒傷 
35. 意外受傷所需的面容重建手術 
36. 意外引致的次級嚴重身體燒傷 
37. 單耳失聰 
38. 失去一肢 
39. 單眼失明 
40. 骨質疏鬆症連骨折（保障期至70歲終止）
41. 嚴重中樞神經性睡眠窒息症或
 混合性睡眠窒息症
42. 嚴重阻塞性睡眠窒息症

組別 5 其他主要疾病

^  保障期在受保人直到18歲終止。

主要不保事項：
• 由受保人自致的傷害。
• 自閉症除外，任何在受保人17 歲前已出現或被診斷的先天性殘疾或疾病。
• 任何在附加契約繕發日期或最近期之生效日期（以較後者為准）前已存在或該日期起計90日內首次出現的病征或症狀。

市場首創

市場首創

重要事項：
上述經外部來源搜集的數據是以一般情況作為基礎並僅供參考，AIA不會就他人因使用和／或詮釋有關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此產品簡介只供參考，有關保單契約條款的定義和契約條款和條件的原文和完整敘述，請參閱保單契約。
「AIA」、「本公司」或「我們」是指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保障
進泰附加契約 附加於「泰然安心保」／「泰然安心保2」

請即聯絡您的財務策劃顧問或致電AIA客戶熱線瞭解詳情
香港 澳門(852) 2232 8888 (853) 8988 1822 登入 aia.com.hk

AIA Hong Kong


